
 

 1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 2 次临时 

股东大会资料 

会议时间：2014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1 时正，会期半天 

会议地点：上海市崇明县南门路 178 号天鹤大酒店 4 楼金茂厅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忠 

会议议程： 

一、 审议《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南门港港区资产的议

案》 

报告人：董事长张忠 

二、 审议《关于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亚通和谐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的议案》     

报告人：董事顾平 

三、审议《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西盟物贸有限

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报告人：董事顾平 

四、股东发言 

五、解答股东提出的问题； 

六、股东投票表决； 

七、统计表决情况 ； 

八、宣布现场投票情况； 

九、由上海震旦律师事务所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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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 

南门港港区资产的议案 

各位股东： 

今天我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作公司关于出售南门港港区资产的议

案，请予审议。 

一、出售南门港港区资产基本情况： 

1、公司本次出售的资产位于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南门港港区范围

内亚通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附属设施等。 

2、出售资产的定价依据： 

公司出售南门港港区等资产为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经银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评估后资产价格确定，具体见【银信评报字（2014）沪第 0616

号】评估报告内容，出售资产的明细如下： 

附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

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固定资产 4761.82 4761.82 4970.00 208.18 4.37 

其中：建筑物 4588.53 4588.53 4656.34 67.81 1.48 

设备 173.29 173.29 313.67 140.38 81.01 

无形资产净额 108.09 108.09 732.40 624.31 577.58 

资产总计 4869.91 4869.91 5702.40 832.49 17.09 

上述资产的拟出售价格为 57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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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 南门港港区资产拟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拟交易对方名称：上海市崇明港务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地：崇明县城桥镇南门路 128 号 706 室 

4、办公地点：崇明县城桥镇南门路 128 号 706 室 

5、法定代表人：吴妙生 

6、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港口、水务投资建设及咨询服务、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崇明县政府 

拟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南门港港区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等资产标的经银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南门港港区资产评估价为 5700 万元，经交易双方初步协

商，交易价为 5700 万元。 

2、南门港港区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等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

抵押、质押等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等妨碍权属转移

的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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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评估，交易价格原则上参考评估结果定价的，南门港港区土地使用

权、房屋建筑物等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采用的评估方

法为：土地使用权采用市场法和成本法，对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和机器

设备采用成本法评估。另对委估资产整体采用收益法评估。 

五、出售资产安排： 

1、公司召开董事会对本次出售的资产事项进行审议，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 2014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出售资产事项。 

2、交易双方以本公司 2014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项出售资

产事项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签订交易合同，以现金支付方式实施。 

3、出售资产各方权利与义务。 

在本次交易得到公司 2014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后，公司办

理出售资产的产权过户手续。 

4、出售资产违约责任。 

交易合同正式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交易合同约定

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

实际经济损失。 

5、出售资产生效条件： 

①合同经双方授权签字盖章。 

②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出售资产事项后。 

唯有满足上述 2 个条件，合同才能生效。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经营班子具体操作出售资产事宜，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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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并办理资产过户手续。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进行的出售资产行为是将不适用、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

资产进行转让，从而优化公司资产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 25 日 

 

 

关于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的议案 

各位股东： 

    今天，我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作关于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请予审议。 

一、 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

和谐”）拟委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明县支行（以下简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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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向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瀛宏明”）

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5.5 亿元。委托贷款期限为 24 个月，委托贷款年利

率为 8.01%。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1、本次委托贷款借款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体情

况如下： 

2、公司名称：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注册资本：1000 万元 

4、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东河沿 68 号 7 号楼 150 室。 

5、法人代表：沈建良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物业管理、钢

材、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机电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五金交电等销

售。 

8、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 

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的股权。其中：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海亚通和谐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0%的股权，也就是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海

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的股权；崇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的股权，也就是崇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的股权。两个股东

按照持股比例进行委托贷款。 

三、 委托贷款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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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托贷款金额：5.5 亿元 

2、委托贷款用途：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亚通和谐”）向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

委托贷款，为后续有关房产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证。 

3、 委托贷款期限：贷款期限 24 个月 

4、 委托贷款年利率：8.01% 

5、 资金来源：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同瀛宏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的资金为该公司的自有资金。 

6、 协议生效条件和时间：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合同

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经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股东大会授权亚通和谐

公司董事会或经营班子具体操作委托贷款事宜，签订委托贷款协议，并

办理委托贷款等有关手续。 

四、 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1、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向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其目的为

加快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的有关房地产项目的开发

进度将起到积极作用。 

2、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于上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不会影响该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五、 委托贷款情况 

本次委托贷款业务发生之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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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亿元，（不包含本次亚通和谐对同瀛宏明的委托贷款），没有

逾期的金额。 

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 25 日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今天，我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作关于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请予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贷款2000万

元，贷款期为 1 年。截至披露日，公司今年累计担保总额为 37200 万元，

占公司净资产的 70.52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主要经营范

围为金属材料、农业机械及配件、汽车配件、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木材及其制品、家具、五金交电、百货等。注册资本为 10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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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70%的股权，本次为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贷

款 2000 万元进行担保，担保期为 1 年，贷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该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事项：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1 年； 

4、担保金额：2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协议经公司 2014 年第 2 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 25 日  


